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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本项目由来

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主要经营业

务为硼同位素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研发技术经国家鉴定为“国际先进

水平，打破了美国 3M公司对我国硼同位素材料的封锁与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的重大突破”，被中国半导体材料协会称为“半导体行业核心材料国产替代的重

要里程碑”；截至目前，天和盛公司硼同位素研发工艺技术水平达到了美国 3M

公司同等水平，已具备了批量生产的条件。

目前，我国硼同位素产品大量依赖进口。随着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核电行

业、医药行业及军工等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上述各产业在国内发展迅速，

而“电子级三氟化硼-11”和“核级硼-10 酸”逐渐成为“卡脖子”的关键材料。因此，

天和盛公司拟投资 13000万元建设“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吨系

列硼同位素产品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以保障国家先进行业关键材料安全。

本项目选址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仓盛东路以东、港和路以南、港

仓东街以西、港仓南路以北），选址地中心坐标为东经 117°33′3.699″、北纬

38°43′15.839″，厂区总占地面积约 2.7 公顷，主要建设内容为 1 条 5t/a 的电子级

三氟化硼-11（11BF3）生产线和 1 条 10t/a 的核级硼-10 酸（H310BO3）生产线，并

配套建设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及环保工程等；生产规模为电子级三氟化硼-11

（11BF3）5t/a、核级硼-10酸（H310BO3）10t/a、副产品三氟化硼-11（11BF3）42t/a。

1.2 工程公参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总纲》（HJ2.1-2016）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有

关要求，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了公众

意见调查工作，征求公众意见并编制完成了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采用网上发布信息、报纸公示等方式进行，公示期间未收

到任何关于本项目的反馈信息。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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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位于天津市南港工业区，该工业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且本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和审查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

条相关要求，本项目未进行确定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的首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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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4 年 1 月编制完成，编制完成后即

在网站进行了信息公示；网站公示期间，同步完成了两次报纸公示；本次公示情

况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要求。

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第二次公示。有关

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吨系列硼同位素产品项

目

建设单位：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租赁天津泰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厂区及为本项目建设的定制厂房

进行建设，定制厂房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仓盛东路以东，港和路以

南，港仓东街以西，港仓南路以北。

建设内容：本项目在在定制厂房内建设 1 条 5t/a 的电子级三氟化硼 -11

（11BF3）生产线、1条 10t/a的核级硼-10酸（H310BO3）生产线，并配套建设公用

工程、储运工程、辅助工程及环保工程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经理

联系电话：18678138734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天津市环科弘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电话：1319467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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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示内容

公示内容为：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正文和公众意见表。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1）直接打电话的方式；

（2）写信的方式；

（3）现场咨询。

（五）公示时间

自本公告起 10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年 1月 1

日起施行）中第十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中第三十一条规定：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

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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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天津市南港工业区，该工业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且本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因此，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及报纸平台公示时间可缩短至 5个工作日内，并且免

于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通过本项目公开信息可知，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公包括建设项目名称、

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公

示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实际未缩

减公示日期）。在征求意见稿进行网上公开期间，同步进行了报纸公开，并在报

纸连续公开本项目信息 2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站公开

本项目第二次信息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5 日，公开网站为：

http://www.huanbaogj.cn/down/show.php?itemid=1278，网站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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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项目第二次信息公示情况（征求意见稿公示）

3.2.2 报纸公示

在网络公示期间，我单位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两次报纸公示时间为 2024年 1月 9日和 1月 10日，公示报纸为《企业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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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情况（2024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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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报纸公示情况（2024年 1月 10日）

3.2.3 其他

本项目未采取其他方式对征求意见稿及其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3.3 公众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未接到公众反馈信息，没有公众通过电话、邮件及

现场咨询的方式反馈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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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规定：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

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

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本项目公众参与工作在两次公开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公众反馈意见，没有公众

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提出意见。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没有开展深度公

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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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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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示

本项目报告书通过专家评审后，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后，即进行报

批前公示工作。

公示内容详见本次公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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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在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 吨系列

硼同位素产品项目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天津天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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